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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果:  A
关于对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187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苏龙水等委员：
您们在三门峡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严禁在韶山森林公园、国家级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内放牧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渑池韶山森林公园面积广阔，边界线长，部分区域地处偏远，周边群众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放牧情况。
一、加强属地管理职责
进一步督促渑池县全面落实属地管理工作职责，通过发放宣传册、悬挂横幅、广播等多种方式，向周边群众宣传森林公园的保护意义以及放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同时，加强对森林公园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确保森林公园得到有效管理保护。
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
指导渑池县建立健全森林公园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明确林业部门、森林公园管理机构工作职责，组建林区巡查工作队伍，严格执行幼林地内涉及砍柴、毁苗、放牧的相关规定，及时发现并制止放牧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全面加强森林公园、珍贵物种、林地资源的管理保护及监督检查，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三、平衡保护发展关系
进一步督导渑池林业部门强化进出林区管理工作，针对牲畜养殖户开展劝阻教育，严禁牲畜肆意破坏林区生态。充分考虑养殖户生计问题，秉持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协调发展理念，划出房山平区域，满足养殖户的放养需求，在守护好森林生态环境的同时，保障养殖户的合理权益，实现生态效益与民生需求的有机统一。
感谢各位委员对生态环境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在今后的林业工作中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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